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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TRENDS HOLDINGS LIMITED
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有關虛假新聞報道的更新（三十五）之

兹题述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
日、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、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、二零一九年十二月
十二日、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、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、二零二零年
二月十七日、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、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、二零二零年六
月十七日、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、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、二零二零年十月
十一日、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九日、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、二零二一年二月二
日、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、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、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、二零
二一年四月十一日、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、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、二零
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、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、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、
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、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、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、二
零二三年八月十八日、二零二三年九月六日、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二日、二零二三
年十月十七日、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有關虛假新聞
報道的公佈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繼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公告，向先生、龔女士委託台灣律師法律維權
的進展報告如下：

關於對王立強以及A君的刑事控告

台北地檢署接獲向先生、龔女士委任台灣律師的控告之後，已於 2024 年 2 月 1
日上午 10:00 開庭調查。向先生、龔女士由委任的台灣律師代表出席，並向檢
察官詳細說明王立強編造虛偽事實以及誣告的具體情形，另請檢察官查明 A君
的身份以及是否與王立強共謀誣告及偽證的情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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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對台灣高等法院限境提出的抗告

向先生、龔女士委任的台灣律師已經收到台灣最高法院的裁定。最高法院認
為，由於向先生、龔女士已經回到香港，再對高等法院限境處分進行抗告已無
實益，因而駁回抗告。向先生、龔女士認為，抗告之目的是在確認高等法院維
持地方法院一審無罪判決後，卻再做出限制出境處分的裁定是否違背法令，这
與向先生、龔女士目前已經回到香港無關，二者分屬兩件不同的事情。目前，
向先生、龔女士委任的台灣律師正在研究非常上訴或者申請釋憲的維權方案。

其他法律維權行動也在進行之中，本公司將就本事項任何實質進展刊發公
告。

承董事局
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行政總裁
向 心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二月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（主席）及陳昌義先生。 女
士為向心先生之替任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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